
瑞丽市公安局部门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1、 项目名称

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建设
2、 立项依据

（一）、瑞政办发（2019）13号：瑞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二）、瑞丽市公安局党委会议通过
3、 项目实施单位

主管部门：瑞丽市公安局

项目实施单位：瑞丽市公安局
4、 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可行性
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是打击违法、集中管理涉案财物的重要场所，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线平台。随着瑞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及中央“一带一路”策略的实施。迫切需要建设涉案财物管理中心。
（二）、总体思路
有效提升公安机关对辖区治安的掌控能力，提升辖区居民的安全感，提升公安机关对涉案财物管理的能力。
（三）、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非税安排经费的方式实施。
5、 项目实施内容

新建值班室、财物储存库、备勤室及其它附属设施工程，共计2层。
6、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700万元项目实施计划
7、 项目实施计划

（一）、建设规模
总面积为：2500平方米。其中：新建涉案财物管理中心一栋共2层，值班室1栋1层。
（二）、投资估算
项目估算总投资700万元。
（三）、实施周期
2020年度

8、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建设可以完善涉案财物管理中工作，在打击违法、涉案财物得到保障。适应全州社会发展的需要。
1、 项目名称

瑞丽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包括看守所铁桶工程项目）
2、 立项依据

（一）、瑞政办发（2019）13号：瑞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二）、瑞丽市公安局党委会讨论通过
3、 项目实施单位

瑞丽市公安局
4、 项目基本概况

（1） 、项目可行性：涉密不宜公开
（2） 、总体思路：涉密不宜公开
（3） 、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非税安排经费的方式实施
5、 项目实施内容

涉密不宜公开
6、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2012.95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一）、建设规模
涉密不宜公开
（二）、投资估算
项目估算总投资2012.95万元。
（三）、实施周期
2020年度

8、 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瑞丽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主体、附属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公安执法办案硬件及软件设施条件，进一步提升执法办案效率。
1、 项目名称

人脸识别系统建设项目
2、 立项依据

（一）、瑞丽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1期：《瑞丽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48次常务会议纪要》
（二）、瑞政办发（2019）13号：瑞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3、 项目实施单位

主管部门：瑞丽市公安局
项目单位：瑞丽市公安局科信办
4、 项目基本概况

以人员管控为核心，结合人员“衣、食、住、行”四大生活基本需求，以及“文、娱、医、财、游”五大品质生活附加需求，对重点场所、区域的人员出入口进行监控点位部署，并依托现有的视频专网、公安信息网等基础网络设施，分级整合不同区域、部门间的人脸资源，建立公安人脸动态资源库；同时，以公安实战应用为导向，将在市公安局公安网构建人脸比对算法，实现视频人脸图像的深度解析和模型构建，形成基于人脸模型的多维度数据关联应用，推动瑞丽市公安机关人员管控模式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
5、 项目实施内容

（一）、人脸识别市局平台的搭建
在瑞丽市公安局构建人脸图片采集设备及人脸图片汇聚中心，再通过市公安局人脸应用平台将汇聚的人脸图片统一共享至德宏州公安局人脸应用系统，本次项目在公安网实现不少于1年的动态人脸图片存储管理规划。
（二）、人脸图像采集设备的建设
重点在全市娱乐场所、宾馆酒店等公共区域重点人员复杂流动频繁部位、人员密集部位、敏感部位、治安复杂地区等重点场所、重要部位部署400路人脸图像采集抓拍机。统一接入瑞丽市公安局人像大数据库及人像识别应用平台，实现人像比对核验、轨迹刻画、触点布控等实战化应用。建成瑞丽市公安局建立人像大数据库及人像识别应用平台，实现人像比对核验、轨迹刻画、触点布控等实战化应用。
（三）、后端人脸图像解析系统建设
在瑞丽市公安局构建一套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大数据及云存储技术的人脸图片建模系统，用于对前端人脸抓拍机推送的人脸图片进行模型构建，实现人脸比对核验、实时预警、轨迹刻画、人员布控、1V1比对等实战化应用，实现与抓拍人脸图片相关联的视频录像资源调取应用。
（四）、人脸图片传输网络建设
新建前端人脸结构化抓拍设备基于运营商网络进行规划建设，每路前端抓拍机的网络带宽不低于40M，人脸汇聚平台带宽结合现有的专网传输链路做适当调整，以满足图片汇聚、人脸预警应用。
（五）、视频图像存储系统建设
在瑞丽市公安局视频专网构建不少于30天且能满足人脸图片汇聚存储设备，在公安网构建不低于1年的人脸图片及建模数据的存储管理。
6、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300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1） 、项目可行性
瑞丽市公安局人脸识别系统应用平台建设项目是瑞丽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平安瑞丽”的重要技术支撑。将人脸识别、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与我市公安实战技战法相结合，依托人脸视图库整合汇聚的人脸大数据，提供事前高危人员预警、事中重点人员布控、事后人员踪迹查询、身份核实的全过程应用功能，为公安治安防控、刑侦破案、反恐防暴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是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预防和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重要手段。
1、 政策可行性
本项目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在国家政策文件的指导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具备高度的政策可行性。
（1）《关于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5年5月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组织、督促有关建设单位在主要道路、交通枢纽、城市公共区域的重点部位，配备、安装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等防范恐怖袭击的技防、物防设备、设施”及“对重点目标的技防、物防设备、设施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运行”的相关规定。
（3） 《国家公共安全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国家公共安全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建设的重点方向为：“面向国家公共安全保障的重大需求，着力解决公共安全领域的共性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建设若干个公共安全技术研发与应急装备测试基地，构建多学科交叉的公共安全信息共享平台。
上述政策文件，对我市开展人脸识别系统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导，我市开展人脸识别应用系统建设，政策上可行。
2、技术可行性
针对全市人脸系统的建设，德宏州公安局早在2017年已成立人脸工作组开展专题调研，目前人脸识别系统在云南省全省范围内已有很多成熟的项目建设案例，技术方案成熟、架构合理、运行稳定，技术可行。因此，人脸识别建设目前技术成熟，技术风险相对较低，本项目建设和运营在技术上可行。
（二）、总体思路
以人员管控为核心，结合人员“衣、食、住、行”四大生活基本需求，以及“文、娱、医、财、游”五大品质生活附加需求，对重点场所、区域的人员出入口进行监控点位部署，并依托现有的视频专网、公安信息网等基础网络设施，分级整合不同区域、部门间的人脸资源，建立公安人脸动态资源库；同时，以公安实战应用为导向，将在市公安局公安网构建人脸比对算法，实现视频人脸图像的深度解析和模型构建，形成基于人脸模型的多维度数据关联应用，推动瑞丽市公安机关人员管控模式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
（三）、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非税安排经费的方式实施。
（四）、实施周期
2020年度
8、 项目实施成效

（一）、有效提升了治安防控能力，增强了打击各种犯罪能力有助于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指数；
（二）、有效提升破案率，减少因违法犯罪案件给群众带来的经济损失。
系统对犯罪分子具有强大的打击和震慑犯罪的作用，在违法犯罪活动出现时，公安机关可以及时采取行动，在预防、打击违法犯罪行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系统对于提高城市监控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增强公安指挥快速反应能力，打击恐怖活动，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生活安全，有效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资源共享，提升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提高公安各协同作战的能力，提升市民的安全感，很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安工作的切实需求，切实打造平安和谐社会。
